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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案件协作协议

1、 基本信息：
	
	甲方
	乙方

	公司名称
	
	USLawChina Inc.美国法律联营网

	签订日期
	
	

	法人代表
	
	Frank Tsang

	国家
	
	USA

	地址
	
	13337 South St. #500, Cerritos

	邮编
	
	CA 90703

	电话
	
	1-562-368-4875

	传真
	
	1-206-202-2775

	Email
	
	customer@uslawchina.com

	网址 
	
	www.uslawchina.com


2、 协作期限：
自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为期一年；如双方未提出终止本约，本合约将自动延期一年，不限延续次数。
3、 协作主旨：
甲方和乙方就甲方接收的美国商业、移民、婚姻、遗嘱、信托和财税等方面的法律案件需要美国律师或会计师协作办案达成协议，乙方为甲方提供美国法律支持服务。

4、 合作方式及利润分配：
	合作类型
	合作方式及利润分配

	美国商业个案
	包案件和按律师小时标准两种计费方式，依案件具体情况，律师事务所获得USLawChina美国公司律师5%的返点。

	美国移民、婚姻、遗嘱、信托
	律师事务所安排USLawChina的律师或顾问，通过视频系统帮助与之客户洽谈相关案件及签订USLawChina合约，并将案件交给USLawChina办理，可获得签约服务费的15%。
或律师事务所自行与客户签约，案件完成USLawChina才向律师事务所收取规定费用 

	咨询面谈
	包括美国商业法、财税$250/小时；移民法、婚姻法、遗嘱信托$250/个案，不限时间，次数。律师事务所可获得服务费用的25%作为利益提拨。 

	常年美国法律顾问
	$2,000/公司/年，律师事务所接洽客户，引导其参加USLawChina的常年美国法律顾问服务，可获得签约服务费的15%作为利益提拨。


5、 权利与义务：

	甲方
	乙方

	权利

	1. 免费使用专属视频会议系统和乙方洽谈客户案件事宜；

2. 免费使用专属客户服务系统了解案件到达阶段及和乙方取得联系；

3. 办理美国移民、婚姻等案件时，有权使用USLawChina的美国移民签证管理系统，但需按规定支付系统费用；

4. 通过最低价购买律师事务所“猎犬”管理系统；

5. 事先了解各案的具体规费，律师收费等；

6. 为客户预约USLawChina的律师或顾问，咨询了解其案件情况；

7. 了解案件办理过程的授理要求，进度及批准与否；

8. 转达客户对USLawChina的评价及服务要求；

9. 甲方有权向客户收取自身向客户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并不需要告知USLawChina；

10. 结案后为客户整理案件资料，交由USLawChina保管；

11. 甲方或客户可要求乙方的律师或顾问前去当面洽谈案件，除标准案件收费外，甲方或客户还应支付乙方律师、顾问的交通费、食宿费和差旅费。
	1. 依照各案发生地，选择指派各地律师配合；
2. 乙方或其律师顾问有权根据案件办理难度、法律修正和汇率浮动适当调整案件办理的费用标准；
3. 乙方对其制定的规定保留最终的解释及增修权，并且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义务

	1. 提供经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核发的合法证照复印件；

2. 接待乙方业务范围内的所有客户，协助客户和乙方律师顾问的洽谈；
3. 积极协助收取客户真实有效的文件资料；
	1. 具备经美国相关政府部门核发的相关证照；
2. 合约存续期间，乙方在USLawChina网站的“联系我们”栏位、USLawChina周报、月报上注明甲方为USLawChina在中国的联络处，并向乙方寄发USLawChina中国联络处标志；
3. 了解或协助美国律师了解客户情况、指导甲方客户填写案件问卷表、搜集资料、初步评估客户资格、提供与客户的合约，确定案件总价格及付款方式、退款条件，协助签约；
4. 案件办理过程中，乙方派出专门的双语法律翻译协助律师事务所，美国律师及客户的三方沟通；
5. 通过客服平台转交法院、移民局、领事馆等机构文件，通知甲方案件进度、补件、各机构的官方通知等；
6. 案件结束后，如有需要，乙方美国公司或美国律师开立与签约价格等值的发票；
7. 以合作价格提供美国移民签证管理系统和律师事务所“猎犬”管理系统让甲方使用，并维护提升两个系统的技术；
8. 甲方及客户所有的申办数据由乙方保管，乙方有义务保守在服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其他非对外信息，切实维护甲方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


六、   付款方式：

每次各案付费以签约日期为准，乙方向甲方或其客户开具Invoice收取各案服务费、规费、杂费，甲方应于收到Invoice的7日内支付乙方上述费用。
         　
7、 保密条款：
1. 甲乙双方在合约期间以及合约期满之后，对双方的专利与非专利成果以及其它的商业秘密均负有保密义务，如有违反，则受害方可依法追究对方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为保障甲方数据安全及乙方的知识产权，在本合约存续期间及合约期满后，甲乙双方对美国移民签证管理系统均应负保密义务。甲方不得以技术手段窃取乙方系统中的所有数据，不得将系统及账号转借、租赁或转让、销售给第三方；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窃取甲方的企业及员工资料。合约存续期间，甲方对本系统享有使用权；本系统专利所有属于乙方。
8、 解除与终止条款，违约条款，终止后之履行义务：
一、若有如下情况之一发生时，即属解除和终止条款，合约自动终止。
1.  若双方受命或裁定破产或遭受强制接收时，或甲方处于以其债权人调解赔偿的处理状态或程序之时。
2.  若双方出于自愿性破产而非由于合并或改组之目的时。
3.  甲方于合约到期前书面提出终止合同的，或者甲方在合同到期日未续交年费，则视为合同终止。合同终止后，甲方不再享受会员的有关权利，乙方也将终止对其服务。
4.  若甲方之全部或其股份资产在实质上出售于第三者，并经乙方并接受补偿条件时。
5.  上述合约终止时，已支付的年费概不退还。
6. 如遇中国或美国政府与移民政策有重大变化或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使公司业务无法正常经营，在此情况下，双方可商议修改或终止协议。
二、不可抗力条款
因不可抗力因素使公司业务无法正常经营，在此情况下，双方可商议修改或终止协议。
三、违约责任
1. 甲方如果不及时、真实地向乙方提供有关法律事务的材料，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负；
2. 甲方不按时支付服务费或年费，乙方有权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直至解除合同，因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3. 各案要件及适法性所造成的结果，乙方不负相关各案的责任或律师的连带责任。
9、 仲裁条款
本约之解释及管制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行之。双方对于本约所发生之任何争执而不能经由函件或讨论予以解决时，则应依照国际商事法庭现行之仲裁与调节规则所规定之条款提付仲裁决定之。此项仲裁应于上海市仲裁委员会裁决。
10、 其它事项
本合同自约定之日起生效。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姓名职位                                 姓名职位
签名                                     签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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